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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1502.htm 二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因生命、健康、身

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

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

”，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

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

害人的近亲属。 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

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讲解】 该司法解释从2004

年5月1日起实施，是在《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基

础上对侵权损害赔偿的进一步明确化，是考试的重点。赔偿

权利人的范围包括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

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而不仅仅限于受害人。 注意已经作

出生效裁判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2004年5月1日后依法再审的

，不适用本解释的规定。 第二条 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

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

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

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

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

，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讲解】 注意本条规定

与《民法通则》规定的不同：①依《民法通则》发生过错相

抵时可以减轻义务人的赔偿责任而不能免除义务人的责任，



本条对《民法通则》进行了扩大解释，赋予侵权人免除赔偿

义务的请求权；②为保护被害人，法律规定了一个例外情形

：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受害人仅是一般过失时不能减轻

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如

果有重大过失，可以减轻赔偿。 第三条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

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

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

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二人以上

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

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

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四条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

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

为人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讲解】 注意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共同侵权

行为不必然有共同过错的存在，当不存在共同故意或共同过

失，但数个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也构成

共同侵权行为。数个侵害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

，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共同危险行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共同实施

了可能导致他人权利受损的危险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但不

能准确判定加害人的情况。它与共同加害行为的区别在于其

损害结果只是共同行为人中的部分人行为所致，但又不知谁

是具体的加害人，因此应承担连带责任，但能证明损害结果

不是由其造成的除外。 第五条 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



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

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

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

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

承担同等责任。 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

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中叙明

。 【讲解】 注意本条关于追加共同侵权人的强制规定和放弃

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它在考试中可能以案例形式出现。 第

六条 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

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

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

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

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

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

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

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讲

解】 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活动的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赔偿

责任只限于合理的范围内，必须以其过错为前提，属于过错

责任，可分为两种情况：①因未尽合理安全保障义务而致人

身损害的，承担相应责任；②因第三人侵权行为导致侵害，

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在能够防止或制止损害的范围内

承担补偿责任。 第七条 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

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

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

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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